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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为确保研究生与指导教师（以下简称为导师）互选工作顺利进行，切实提高

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参加互选的导师须具备当年相应学科专业的招生资格，参加互选的研究生须

具有我校正式学籍。

第三条师生互选工作一般在新生入学后一个月内完成，专业学位校外实践导师与研

究生的互选时间由各专业学位教育中心根据培养需要确定，最迟应在第三学期开学一个

月内完成。

第四条师生互选工作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自愿的原则，由研究生所在培养单位

统一安排，学科点导师组具体负责实施。具体程序如下：

1.确定导师和指导限额

学校公布当年具有招生资格的导师名单，各培养单位根据导师已指导研究生数量情

况确定其当年指导限额并予以公布。在多个学科点具有招生资格的导师，其分学科指导

限额由该导师所在单位协调确定，并通知相关学科点。

师生互选

研究生填写《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和指导教师互选志愿表》交所在培养单位。每名

研究生可填报 1-3 名意向导师。

培养单位按研究生填报的志愿顺序，依次提交给导师选择，导师根据个人指导意愿

和限额进行选定。未被意向导师选中的研究生，由培养单位在尊重师生意愿的基础上协

调选定导师。

3.培养单位审核并公示



互选结果由学科点导师组组长、培养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后，向全体导师、研究生

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三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报研究生处审批。

结果公布

审批通过的，由研究生处公布师生互选结果。不通过的，由相关培养单位重新调整

后上报。

第五条研究生入学报到后，各培养单位应及时召开学科介绍会、师生见面会，促进

师生互相了解。师生互选前，各培养单位应组织导师及时更新本人研究方向、科研成果、

在研项目等信息，以便研究生充分了解各类有关信息。

第六条未完成一届研究生培养流程的导师每年招生限额为 4人，已完成一届研究生

培养流程的导师每年招生限额为 8人。

第七条互选结果一旦公布，原则上不得变更指导关系。遇特殊情况确需调整，由培

养单位、学科点协调后，报研究生处审批。

第八条对因学科师资变动、培养模式改革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导师当年指导限额

的，由学科点导师组、培养单位说明理由，经研究生处处务会讨论后，报主管校长审批。

第九条各单位可根据本办法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订具体实施细则，并报研究生

处备案。

第十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


